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员
一、设定依据

《闽民救【2021】（128）号文件》

二、适用范围
1持有.我区常住户口，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准（9840元/年），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

2.无数量限制

三、申请条件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中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含在校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和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作为按户施保的基本单元。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不列入申请时（符合条件也可以申请）只计算法定义务人应给付申请人的赡、扶、抚养费。

法定义务人家庭人均金融资产超过78720元、经商办企、拥有中高档汽车、非普通商品住房等生活宽裕情形之一的，原则上应认定其具备保障低保申请人基本生活的赡养（扶养、抚养）能力，低保申请人不符合低保条件。

1.普通保：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低保标准（9840元/年），财产状况符合规定。

2.因病因残因学致贫家庭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按户入保：

（1）提出申请前12个月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市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34755元/年）；

（2）扣除同期发生的医疗费用刚性支出或同期发生的残疾人康复治疗、康复训练、照料护理费用刚性支出（指获得各类保险补偿、救助捐助后由个人负担的实际支出）或扣除一学年教育费用刚性支出（指获得政府和社会资助后由个人负担的学费、保育教育费、住宿费等实际支出；就读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或进入非普惠性幼儿园的，其自付费用超出当地公办同类学校、同校非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或普惠性幼儿园收费标准的部分不予扣除，也可由当地具体规定扣除限额或不予扣除的情形）后低于当地低保标准（9840元/年）；

（3）家庭财产等状况符合规定条件，其中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当地年低保标准的4倍（39360元）；

（4）疾病（人体损伤）尚未痊愈或仍需康复治疗训练或学生（学前儿童）仍在接受上述教育阶段的教育。

3、因病、因残、因学致贫家庭人均收入介于我市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100%（24329元—34755元之间），其他条件符合以上相应规定的，患者（伤者）可单人入保。

4、重度残疾人及三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家庭财产等状况符合规定条件，可按户全部纳入保障；如重度残疾人及三四级精神、智力残疾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将残疾人按单人入保：

（1）残疾人本身未享受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养老、工伤等社会保险待遇（不含一次性补助）；

（2）残疾人无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及其他经常性收入，或上述收入低于（含）最低工资标准50%（1810元/月）；

（3）提出申请前12个月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市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5元）；

（4）家庭财产等状况符合规定条件，其中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年低保标准的8倍（78720元）。

5.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按户入保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家庭财产等状况符合规定条件，人均金融资产不超过超过当地年低保标准4倍（39360元）。

6.禁止性要求：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四、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五、实施机构
1.受理机构：镇（街道）民政（社会事务）办

2.决定机构：镇（街道）人民政府

六、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即办）→入户调查→公开公示（7日）→审核（10个工作日）→信息核对（30个工作日）→审批结果（3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申请时应提供家庭成员（含法定扶养、赡养、法定义务人）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残疾证、医疗票据、出院小结、录取通知书（在学证明）等材料，家庭成员死亡的（丧偶、丧子等），还应提供户籍注销证明或火化证复印件。

八、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45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收费
十、结果送达
1.结果名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含特困）人员

2.结果送达方式：电话通知、书面告知
十一、联系方式和地址
1.灵川镇民政办：0594-6920752

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何寨康富西路85号
华亭镇民政办：0594-7970321

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紫山西路151
东海镇民政办：0594-5363089

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海头社区1号
常太镇民政办：0594-2800078.
莆田市城厢区常太镇常太社区利洋1号
霞林街道社会事务办：0594-2623361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嘉裕路28号
龙桥街道社会事务办：0594-8981926

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溪北路99号
凤凰山街道社会事务办：05942512019

莆田市城厢区凤凰山街道莆阳西路460号
十二、办公时间和地点
1.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夏令时),下午14:30－17:30（非夏令时)

十三、监督投诉渠道

中心管委会投诉电话：12345或0594-6920758

1.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2.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

3.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发生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要求补偿；

5.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十四、注意事项
1.申请材料中提供的复印件，应签字确认或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若电子证照库能调用的，可不提供复印件。

2.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

3.申请表格、示范文本、常见问题解答以及常见错误示例请到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莆田分厅(pt.fjbs.gov.cn)中下载。
特困人员
一、设定依据

《闽民救【2021】（127）号文件》

二、适用范围
1持有.我区常住户口，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收入低于9840人/年，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

2.无数量限制

三、申请条件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年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或在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就学的未成年人；残疾等级为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体、视力残疾人。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罹患重病、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等情况导致长期医疗护理费用刚性支出超过个人或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规定的。
法定义务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无履行义务能力：（一）特困人员；（二）60周岁以上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三）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四）重度残疾人和残疾等级为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本人收入低于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五）无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或者在监狱服刑的人员，且其财产符合当地低收入（低保边缘）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 

特困人员财产状况基本认定标准：（一）个人或家庭人均金融资产在当地年低保标准6倍（含）以内；（二）拥有1套产权住房且面积未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面积2倍或拥有1套小产权住房且面积未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面积3倍；申请特困之前1年内或享受特困期间未购买商品房、兴建小产权房；
（三）未拥有机动车辆(不含普通二轮和三轮摩托车、残疾人用于功能型补偿代步的机动车辆）、船舶、工程机械和大型农机具；（四）无故意通过离婚、赠与等方式放弃或转让应得财产份额，并足以影响特困人员身份认定的行为。

具体财产认定标准可由设区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制定，并报设区市人民政府同意。 

四、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五、实施机构
1.受理机构：镇（街道）民政（社会事务）办

2.决定机构：镇（街道）人民政府

六、办理流程

申请→受理（即办）→入户调查→公开公示（7日）→审核（10个工作日）→信息核对（30个工作日）→审批结果（3个工作日）
七、申请材料：申请时应提供家庭成员（含法定扶养、赡养、法定义务人）身份证、户口簿、收入证明、残疾证、医疗票据、出院小结、录取通知书（在学证明）等材料，家庭成员死亡的（丧偶、丧子等），还应提供户籍注销证明或火化证复印件。

八、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45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收费
十、结果送达
1.结果名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含特困）人员

2.结果送达方式：电话通知、书面告知
十一、联系方式和地址
1.灵川镇民政办：0594-6920752

莆田市城厢区灵川镇何寨康富西路85号
华亭镇民政办：0594-7970321

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紫山西路151
东海镇民政办：0594-5363089

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海头社区1号
常太镇民政办：0594-2800078.
莆田市城厢区常太镇常太社区利洋1号
霞林街道社会事务办：0594-2623361

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嘉裕路28号
龙桥街道社会事务办：0594-8981926

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溪北路99号
凤凰山街道社会事务办：05942512019

莆田市城厢区凤凰山街道莆阳西路460号
十二、办公时间和地点
1.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夏令时),下午14:30－17:30（非夏令时)

十三、监督投诉渠道

中心管委会投诉电话：12345或0594-6920758

1.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审批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2.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

3.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许可机关因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发生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申请人因此遭受财产损失的，有权依法要求补偿；

5.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十四、注意事项
1.申请材料中提供的复印件，应签字确认或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若电子证照库能调用的，可不提供复印件。

2.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

3.申请表格、示范文本、常见问题解答以及常见错误示例请到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莆田分厅(pt.fjbs.gov.cn)中下载。
